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最高上限单价
	合计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1
	动态心电记录仪
	4台
	1.693万元
	13.532万元
	否

	2
	动态血压记录仪
	4台
	1.69万元
	
	



2、 技术参数要求
（1） 动态心电记录仪
▲1、导联方式：标准12导联。采用碱性电池供电，保证连续供电24小时以上。内置起搏器信号采集电路，三通道和十二通道均可独立检测起搏器信号。
▲2、自动检测起搏器。采用SD卡存储心电数据，SD卡容量≥4GB。
▲3、当记录盒电池电量不足或者导联线脱落时，采用蜂鸣器和指示灯的方式报警。导联连接正常时，记录盒能自动启动记录模式，避免忘记按键而未启动设备。
▲4、支持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可以多点位安装分析软件，不额外收费；
▲5、分析算法精准，全导联（12导联）同步全息后台分析。具有一定的纠错功能(至少包含:左右安反或者胸导联电极顺序安错，可以在分析软件上纠正)；分析软件菜单简洁，按照医生浏览、编辑、总结的操作习惯设置工具菜单；心律失常分析至少支持以模板为中心构建直方图、散点图、叠加图，多画面同时互动；分析软件具有两个导联同时叠加及P波叠加、放大倍数叠加功能，同时支持结合散点图和直方图进行复杂心电图分析；分析软件至少具有一键自动起搏器分类分析、房颤、房扑分析、HR时域、频域分析功能；分析软件具有ST-T段、T波分析及事件统计功能，ST段分析可根据心率自适应分析调整；分析软件报告编辑按照报告处理的先后顺序排列菜单（至少包含按最快心率、最慢心率、房早事件顺序）；医生可根据 24 小时心率趋势图的时间段进行实时图条保存；报告内容以分析情况自动调整，部分结论项目为0时，报告首页不体现，自定义分析结论模板，自动按照分析情况生成报告结论。
6、可支持复杂的病例审核流程，针对不同的用分配不同的审核及使用权限；支持自动/手动锁定病例编辑；支持危急值闭环管理；支持CA认证电子签名系统,支持在用户登录/上传报告/切换账户验证当前用户,上传报告文件类型可支持PDF/JPG/PNG格式,支持对上传的报告文件附加用户电子签章,支持报告电子签名的验证。系统全程编辑自动保存记录并具备自动定时备份功能,防止电脑突发断电等情况导致的病例分析结果丢失。
▲7、配套分析软件及后续软件升级均不再另外收取费用，根据科室工作需要在新增电脑上安装分析软件，不再另外收取费用。
满足医院信息化工作需要，提供与医院HIS等系统对接服务，支持动态报告的上传和全院浏览/打印/历史报告查询等功能，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8、软件支持对接区域医联体远程平台，实现对医联体医院动态心电图数据进行会诊。
▲9、软件支持对接医院心电中心的服务器，数据传输与通信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通用医疗信息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HL7 V2.x 或 FHIR R4（用于非影像医疗数据交换）。并承诺承担系统对接所需的全部软件配置、接口开发（如需）与联调测试工作。确保数据统一存储，随时调取便于管理和提供科研数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 动态血压记录仪
1、测量范围：收缩压 60-260mmHg，舒张压 30-195mmHg
2、测量精度：误差≤3mmHg
3、充气压力：0-299mmHg
4、心率：30-200 bpm
5、测量方法：示波法
6、测量模式：定时模式/自动模式/ 睡眠模式/自定义模式
7、测量间隔：可自由设定测量间隔（2-120分钟）
8、血压记录仪示值重复性：≦1.5mmHg
9、PC 接口：红外/蓝牙/USB
10、内置双处理器并行监控，保证测量安全；
11、内置 USB 通讯接口，无需驱动即可快速连接至 PC ；
12、自适应充气技术，能根据患者实际血压自动调节充气压力；自适应放气技术，测量过程中自动调整放气速率，保持匀速、快速放气；
▲13、支持恢复上次数据功能，可恢复误初始化操作删除的数据；
▲14、支持黑盒模式，医生背包测量完成后，记录盒无法按键测量且不显示血压读数，避免病人误操作；
▲15、未初始化提醒功能；提供体位信息，包括站立、平躺等；提供血压测量脉搏波波形显示功能，辅助医生进行二次诊断；智能识别病人脉搏波测量状态，包括静止、心律失常、轻 / 中 / 重度运动等；提供多种图表辅助分析工具，包括趋势图、相关图、饼图、直方图、昼夜规律图、比较图等；提供血压变异系数、夜间血压下降比、血压负荷、晨峰血压、清晨血压、平滑指数、平均真实变异性 ARV 、加权标准差 wSD 等分析指标；提供自动分析结论功能，包括白大衣性高血压、隐匿性高血压、血压负荷、昼夜节律、动态动脉硬化指数等；
16、可自定义首页模板报告；支持双臂血压分析；可自定义分析结论格式，可根据医院诊断结论标准及格式进行定制；可单独打印动脉硬化报告；支持待检列表功能，记录设备是否已初始化/读取等状态；提供报告审核功能；
17、支持 PDF 报告打印，彩色打印等功能；支持EXCEL导出功能；支持记录列表导出功能。
▲18、配套分析软件及后续软件升级均不再另外收取费用，根据科室工作需要在新增电脑上安装分析软件，均不再另外收取费用。
满足医院信息化工作需要，提供与医院HIS等系统对接服务，支持动态报告的上传和全院浏览/打印/历史报告查询等功能，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9、软件支持对接区域医联体远程平台，实现对医联体医院动态心电图数据进行会诊。
▲20、软件支持对接医院心电中心的服务器，数据传输与通信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通用医疗信息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HL7 V2.x 或 FHIR R4（用于非影像医疗数据交换）。并承诺承担系统对接所需的全部软件配置、接口开发（如需）与联调测试工作。确保数据统一存储，随时调取便于管理和提供科研数据（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标注“▲”的技术参数条款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非标注“▲”的技术要求允许负偏离3项，负偏离达4项或以上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3、 ▲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时间）：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和调试并交付使用。
2.交货及安装地点：梧州市人民医院内。
3.安装完成时间：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安装调试(其他约定除外),并正常运行，如果超出上述期限，成交供应商负责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所有损失。
4、合同签订时间：自发布采购结果之日起15日内。
5、报价要求	：
（1）报价包含但不限于货物及货物运抵指定交付地点的各种费用、随配附件、备品备件、易损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技术培训、技术资料、包装、售后服务、保险费、税金、系统接入、验收、检测计量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如涉及系统对接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完成。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成交供应商认为必须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总报价中。
（2）供应商的竞标单价不得高于本项目公布的采购标的的单价最高限价，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6、供货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供产品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且是近6个月内生产的，并完全符合规定的质量、规格的要求。
（2）设备如属于政府部门有强制检定要求的，成交供应商应负责设备使用前的相关检定。
7、设备所用软件需提供终身无条件升级服务。
8、付款条件：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指定地点交货、安装、调试，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一年内支付合同总金额。(注：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付款前，应向采购人提供合同标的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GoBack]9、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除各设备另有要求外，设备整机质保期不少于3年，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出现的质量问题，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如无国家规定和要求的，按承诺和厂方“三包”规定）立即进行维修、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直至无条件更换新货物。因货物本身问题在维修后48小时之内仍不能排除的故障，应提供与原货物相同或不低于原货物性能的备用货物。故障排除后应出具书面故障诊断报告备案。产品6月内有故障如不能解决的包换新机，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费用。质保期外不收维修费，只收零件费。保证零配件供应10年以上，维修过程中所需零配件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最长不超过3天必须送达采购人。
说明：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详细说明“售后服务方案”。
10、售后服务要求：售后服务费用包含在报价中，售后服务内容如下：
（1）按厂家承诺进行；
（2）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合格，培训。须派出有相应资格的技术工程师到现场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直至正常使用；
（3）接故障通知2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给予答复，24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服务，48小时内修复正常。应对所供货物实行终身维护。
11、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3）供应商在货物交付验收时，由采购人对照竞争性谈判文件的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全面核对检验。如不符合竞争性谈判文件的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作违约处理，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12、验收方式：
（1）成交供应商完成货物安装调试和培训后，书面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
（2）验收时间：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验收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如有特殊情况，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另行验收）。
（3）验收地点：梧州市人民医院内。
（4）本项目验收由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对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作为验收依据。
（5）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采购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并列明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小组、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共同签署。
（6）验收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7）验收结论不合格的，成交供应商应自收到验收书后5日内及时予以解决。经成交供应商对验收结论不合格的货物进行整改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①更换：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②退货处理：成交供应商应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标注“▲”的商务要求条款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如有负偏离按无效响应处理。
